桦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2年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为便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及时、准确获取桦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建设法治政府，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桦川县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结合桦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主动公开信息
（一）公开范围
本局机关主要职责；机构领导及分工情况；内设机构设置及职能情况；财政预决算信息、采购招标、专项经费等信息;直属单位设置及职能情况等；本局业务职能范围内的政策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二）公开形式
对于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退役军人事务局将通过桦川县政府门户网站等载体予以主动公开。
（三）公开时限
本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自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依申请公开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可以向本单位申请获取主动公开以外的政府信息。
（一）受理机构
受理机构桦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
办公地址：桦川县悦来大街北段桦川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咨询电话：0454-3820006
传真号码：0454-3820006
邮政编码：154300
[bookmark: _GoBack]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1：30，13：3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申请步骤
1、提交申请
申请人填写《申请表》提出申请。申请表可以从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栏下载，也可以到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取。《申请表》应填写完整，内容真实有效。申请人应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材料。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为了提高申请的处理效率，申请人应对所需信息描述详尽、明确；若可能，请提供该信息的标题、发布时间、文号或者其他有助于本单位确定信息载体的提示。
2、递交申请
除申请人当面提交《申请表》外，申请人通过信函方式提出申请的，请在信封左下角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字样；申请人通过电报、传真方式提出申请的，请相应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字样。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形式）向本单位申请获取政府信息；采用书面形式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可以口头提出，由受理机构代为填写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本单位不直接受理通过电话、短消息等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话咨询相应的服务业务。
3、申请处理
本单位收到《申请表》后，对《申请表》进行审查。对于《申请表》填写不完整、内容不明确或未按要求提供有关身份证明材料的申请，将要求补充或更正。对于《申请表》填写完整且有关身份证明材料齐全的申请将正式登记受理。根据申请的内容，本单位自收到申请（指可以正式受理的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如需延长答复期限，本单位将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超过15个工作日。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权益的，本单位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
三、监督方式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本单位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可以向上级行政机关、监察机关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举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单位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